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
101年度自殺防治徵稿活動
『第101個願望』活動辦法
1、 前言
　　或許，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，在你心中有許多遺憾，小男孩再也沒有遇見小女孩、曾經共患難的好友卻再也沒再聯絡、思念的親人再也不會回來了、曾經緊握的手卻鬆開了…。

　　人生有許多課題，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酸甜苦辣！在每個成長階段裡，您的心裡頭多多少少一定曾經許下願望，回首過去，或許有些已經實現了，或許有些成為你心中的遺憾，或許你還在努力實現夢想中！

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自成立以來，持續辦理徵文比賽，希望能聆聽更多人最心底的聲音，也藉此分享給所有網友及民眾，讓不一樣的故事敲響您心裡的共鳴，這一次，我們希望您能告訴我們您心中第101個願望，不論是求學階段面對的青澀、工作時期面對的苦澀、婚姻生活面對的無奈、老年生活面對的惶恐，這些願望不論是對自己的期許或是對他人的期待，都希望您寫下那個故事與我們分享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三、合辦單位：財團法人新光吳氏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光吳火獅先生救難急救基金會
四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、臺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、臺北市政府人事處、臺北市動產質借處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
五、參與對象：一般市民（設籍並實際居住於台灣地區之國人）
六、活動辦法：

(一)撰稿主題：第101個願望
(二)撰寫方向：內容可以是對自己的期許或對他人的期待，包括跨越生命關卡後的心情和想法、走過困境後的體悟、找尋生命出口的故事、破繭而出的領悟、溫暖動人或振奮人心的簡短詞句……。
(三)稿件規格：
1.請註明參加散文組、短文組、金句組(各組可重複報名，惟同時投稿散文組與短文組之稿件撰寫內容不得相同；一人一組別，以一稿件為限)。
2.字數限制：散文組（限制600字至1000字以內）；短文組（限制100字至300字以內）；金句組(限制20字以內)。
3.投稿規格：A4規格word電子檔、紙本或標準稿紙，手稿文字需清晰可辨。
4.投稿電子檔檔名請以參賽者姓名及投稿類別存檔，以利區分。
5.投稿文件包含報名表、同意書、徵稿作品共三份，請將所有檔案以書面形式寄送至收件地點，投稿截止日以郵戳為憑。
(四)收件方式：
1.收稿期間：即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若親自送件，請於上班時間(每週一至週五9:00至17:00)送至收件地點。
2.收件地點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東南區 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「自殺防治徵文活動小組」收。
3.聯絡人：宋小姐，1999轉分機7162。
  (五)活動網址：http://tspc.health.gov.tw/
(六)作品評選：由主辦單位及本府心理健康委員會委員組成評選小組，於101年8月辦理評選。
  (七)獎項及各類別名額：（獲獎獎品由財團法人新光吳氏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台
     北市新光吳火獅先生救難急救基金會直接提供給獲獎人）
1.散文組：首獎乙名(LG自行車乙台)、貳獎乙名(液晶顯示器乙台)、佳作三名(16G隨身碟乙隻)
2.短文組：首獎乙名(液晶顯示器乙台)、貳獎乙名(數位相機乙台)、佳作三名(8G隨身碟乙隻)
3.金句組：首獎乙名(數位相機乙台)、貳獎乙名(數位隨身聽乙台)、佳作三名(4G隨身碟乙隻) 
(八)得獎公布：得獎作品暫定於101年9月10日前公布於活動網站，並以掛號函通知得獎者。
(九)領獎方式：詳細領獎方式於公布得獎名單後，將另行公布於網站上。
七、相關說明：

(一)投稿作品須符合活動主題及投件規格。違反者，不予評審。
(二)投稿作品須依照報名表單之格式交件，並詳填各項報名資料。
(三)投稿作品請依本活動規定投件，以利稿件順利收取。
(四)投稿作品未達標準，獎項得從缺或減之。
(五)本單位具有審核及修改文稿之權利。
(六)投稿作品因郵遞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，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。

(七)入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，得由主辦單位編修運用於宣傳、發表、出版、佈置、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，不另致酬。前開所稱之著作財產權，依著作權法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。
(八)經公布得獎之作品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或更換獎項。
(九)投稿作品一律恕不退件（包含規格不符者），主辦單位不負保管之責。

(十)參賽作品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選及得獎資格，及追回獎品，並保有法律追訴權：
1.抄襲、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。

2.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、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或即將刊登者。

3.內容造假，不當影射他人造成不名譽事件者。
4.投稿作品事涉違反善良風俗者。
  (十一)獲獎獎項如遇缺貨等因素，主辦單位保有更換等值獎品之權利。
(十二)投稿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。
